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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交医科〔2021〕2 号 

            

 

各学院（系）,各附属医院：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共

建的学科科研平台的管理，深化我院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

院科技工作的持续发展，经 2021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委会第 9 次会议（扩大）审议

通过，现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科科研平台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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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21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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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下

简称：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共建的学科科研平台的管理，深化我

院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院科技工作的持续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科科研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是由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共建，瞄准国际前沿，结合附属医院

学科特色与优势，通过总体规划布局而搭建，为学科发展、人才

培养、科技创新而打造的医学科学研究高地。 

第三条 平台开展实体化建设，由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在人、

财、物等方面共同投入，建设经费主要来源为各类学科科研专项

经费。 

第二章    职责 

第四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科规划处、科技发展处、各

附属医院是此类平台建设的共同主管部门。 

学科规划处的主要职责为： 

1. 制定平台发展规划和布局。 

2. 争取学科专项建设经费。 

科技发展处的主要职责为： 

1. 制定平台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 

2. 批准平台的建立、重组、更名、调整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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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附属医院和平台负责人完成各平台建设规划、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 

4.组织实施平台的考核及评估。 

附属医院为平台建设和运行提供相关支撑、后勤保障、运行

经费等配套条件，解决平台建设与运行中的有关问题，主要职责

为： 

1. 聘任平台负责人。 

2.配合医学院做好平台的考核、评估等组织管理工作，审核

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第五条 平台负责人的主要职责为： 

1.确定本平台的研究方向，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平台发展规

划和人才培养计划。 

2.负责制定和实施本平台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正常的工作秩

序，提高工作效率，争取多方面支持，保证平台的正常运行。 

3.保证平台对外提供优质服务，实行开放共享制度。 

4.完成医学院和各附属医院对平台的评估和考核工作。 

第三章    申报与审批 

第六条 根据医学院整体规划和布局，对接领域前沿方向，

由医学院依据相关专项建设的要求，发布相应建设指南，启动申

报程序。 

第七条 平台申报需由各附属医院向医学院提出申请，统一

报送《建设任务申报书》，医学院审核后以项目建设形式批复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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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运行与建设 

第八条 各平台实行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共同领导下的平台负

责人负责制，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平台运行的相

对自主权。 

第九条 平台立项第一年度应完成平台框架性建设，启动运

行并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建设周期结束时应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实体化研究平台，完成《建设任务申报书》中所设定的各项工作

目标及相关考核指标。 

第十条 平台应以投入运行并最终完成平台的建设为目标，

按照实际需求制定建设经费规划。医学院根据相关上级管理部门

的要求，对投入的各类学科科研专项经费进行项目立项、预算管

理、支出管理、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附属医院按照平台建设经

费规划和实际需求，提供相应配套经费支持。 

第十一条 鼓励平台多渠道筹措研究与管理经费。日常运营

费用由附属医院自筹。鼓励平台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吸引

社会力量投资平台建设。鼓励平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努力实

现科技资源共享，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第十二条 在建设期内，平台专项经费年度结余原则上可留

用下年，对于年度结余较大的平台，医学院将相应调减该平台下

一年度专项经费投入。 

第十三条 平台建设期满且达到建设目标一年后，专项经费

仍有结余的，由附属医院报医学院批准后，可自行统筹用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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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才培养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期满且未达到建设目标，

专项经费结余由医学院统筹安排。 

第十四条 平台确需重组、更名或调整的，必须由平台负责

人提出书面报告，经附属医院审核后，报医学院批准。 

第五章    知识产权管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指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

（含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标权、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通过

学科科研平台所产出的职务科技成果。基于本办法所指的学科科

研平台是由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共同投入人、财、物进行建设的研

究实体，科研人员在平台中所产出的职务科技成果属于医学院与

附属医院双方共有，有约定者根据约定确定双方的产权比例。 

第十六条 平台项目负责人、各附属医院管理部门应当充分

认识到学科科研平台所产生知识产权的共有属性。平台项目负责

人每年需在年报内向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披露职务科技成果，以利

于知识产权的申请、维护、实施等运营工作的开展。附属医院管

理部门需落实好相关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以保障各方权益。 

第十七条 平台知识产权的管理由医学院技术转移中心与附

属医院成果转化管理部门共同负责,知识产权的具体运营方案需

提交“科创转化工作委员会”审议。“创委会”切实履行监管职

责，对于合作涉及关联关系的案例重点审查；原则上不批准与医

疗机构进行成果转化相关的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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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考核与评估 

第十八条 平台每年由医学院组织考核。对无正当理由不参

加或中途退出考核的学科科研平台，医学院将取消其平台资格及

项目后续经费支持。 

第十九条 在年度考核的基础上，医学院按项目建设周期进

行中期考核，并对完成建设周期的平台进行评估，同时按专项的

上级管理部门要求进行相关考评。 

第二十条 平台在专项项目建设结束时，完成建设规划中设

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及考核指标，如该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医学院科

研基地体系整体规划和布局，并达到院级附设性科研机构的准入

条件，经申请审核通过后可发文列入医学院附设性科研机构，以

附设性科研机构进行后续运行及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医学院科技发展

处、学科规划处、财务处、审计处、各附属医院相关部门负责解

释。以上未尽事项，由有关方面协商后做出补充规定。 

 

附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科科研平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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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所属专项 平台名称 建设单位 

Ⅳ类高峰建设项目 精准医学研究院 第九人民医院 

“双一流”暨高水平

地方高校建设项目 

智慧医疗研究院 瑞金医院 

癌基因分子医学研究院 仁济医院 

生命早期健康研究院 新华医院 

口腔重大疾病精准医学转化研究院 第九人民医院 

微血管与神经研究院 第一人民医院 

代谢与再生医学研究院 第六人民医院 

儿科医学临床研究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儿童感染免疫与重症医学研究院 儿童医院 

胸部肿瘤研究院 胸科医院 

精神疾病诊疗技术研究院 精神卫生中心 

出生缺陷与罕见病临床研究院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生物材料和组织工程临床研究院 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年 6月 23日印发 


